周村区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D3ZB20240725034）自我验收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（D3ZB20240725034）整改工作已完成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群众反映的问题
周村区北郊镇孝妇河河段每经雨季时污水经常倒灌居民家中，经了解孝妇河上游位置会及时清理淤青，但周村区河段的淤青清理不及时导致雨水倒灌，要求及时清理。
二、办理和整改完成情况

整改措施及具体落实情况：1.周村区自2019年起，组织实施孝妇河干流治理工程，并于2021年5月完工。该工程实施后孝妇河周村段防洪能力提高到了五十年一遇。周村区已对孝妇河张周路橡胶坝下游部分河段进行了清淤，不存在未及时清淤的雨水倒灌的问题。2、责成北郊镇人民政府、区水利局加强日常巡查监管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整改目标及完成情况：责成王村镇人民政府、区水利局举一反三督促各村加强隐患排查，及时整改。

三、验收情况

2026年6月30日组织开展自我验收，现进行公示。

公示期为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7月14日。公示期内如有意见，请致电北郊镇，联系电话：6584023；区水利局，联系电话：6195297。

